
附件1：

第六届“飞兆杯”电子设计竞赛细则

“‘飞兆杯’电子设计竞赛”是2009年纳入校级大学生学科和科技竞赛平台的全校性大学生学科竞赛活动项目，根据学校工作安排决定开展第六届“飞兆杯”电子设计竞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目的
此次竞赛由教务处主办，工业中心承办，飞兆国际（香港）电子有限公司赞助。竞赛以提高大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和创新能力，促进电子信息类专业和课程的建设,同时为我校参加全国及江苏省电子设计竞赛选拔人才为目的。

二、组织领导
在学校电子设计竞赛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相关专家成立竞赛专家组，具体负责本次竞赛的组织及评审工作。

三、参赛对象

我校具有正式学籍的全日制在校本科生或研究生。
四、竞赛方式

以参赛小组为单位，每组由3名参赛学生组成。各参赛小组独立完成竞赛作品，但可以使用各种图书资料和网络资源。

   1、报名：竞赛题目只能在参考课题目录（附件3）范围内选取。参赛队在2015年3月13日15:00前到工业中心基础实验楼B403陈老师处一并提交报名表打印稿（一式两份）和电子稿。同时确定竞赛题目，并加入竞赛专用QQ群(群号：375197956，加群时请注明自己的班级和姓名)。
   2、竞赛：进入竞赛的参赛小组可申请进入工业中心电子系统综合实验室(基础实验楼B216)进行竞赛作品设计和制作。电子系统综合实验室可为参赛学生提供标准仪器仪表，焊接工具,并提供雕刻腐蚀制版系统的培训和电路板设计制作。

竞赛参评作品请于2015年4月17日17：00时前送交工业中心基础实验楼B403。

送交作品同时提交《设计报告》（纸质及电子稿各1份）及作品实物。

   3、评审：决赛作品2015年4月18-19日在工业中心进行作品现场演示和答辩，由评审专家现场评审，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五、竞赛奖项

参加评审，完成作品现场演示和答辩的学生，由评审专家组确定最终确定获奖名单。本次竞赛设特等奖(占参赛队总数1%)，一等奖(占参赛队总数5%)，二等奖(占参赛队总数10%)，三等奖(占参赛队总数20%)，优胜奖若干。学校对获奖成员颁发相关获奖证书，并根据相关规定给予奖励和创新学分。

六、竞赛有关说明
特等奖的评选原则：择优评选，优中选优，宁缺毋滥，可空缺。

特等奖可获得项目资助费用1000元，一等奖可获得项目资助费用500元，二等奖可获得项目资助费用300元，三等奖可获得项目资助费用200元，优胜奖可获得项目资助费用50元，

获得优胜奖及以上奖项的作品必须至少完成题目所要求的基本功能，并参加作品现场演示和答辩。
未完成题目所要求的基本功能，不予参与评奖。
获得三等奖及以上的学生直接进入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集训班，为2015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做好准备。
鼓励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学历(研究生或本科生)的同学混合组队报名。

“飞兆杯”电子设计竞赛细则最终解释权归飞兆杯电子设计制作竞赛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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